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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105 年 1 月 5 日（星期二）中午 12：10              地點：社管大樓 313 教室 
主 持 人：莊智薰主任                                      記錄：邱明美助教 
出席人員：林正寶老師、王精文老師、陳家彬老師、林金賢老師、喬友慶老師、 

蘇明俊老師、陳連勝老師、蕭  橹老師、林谷合老師(請假)、蔡玫亭老師、 
郭如秀老師、黃瑞庭老師、唐資文老師 

列席人員：林洋立會長(系學會) 

壹、主席報告 
一、本系博士班「高等研究方法」課程 105 年 1 月 13 日(三)上午 9:10 於社管大樓 303 教

室進行研究計劃書報告，請各位老師協助參與評論。 
二、本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訂於 105 年 1 月 21 日(四)上午 10:00 召開，

請各位委員預留時間。 

貳、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系「學生抵免學分施行細則」修正案，請 討論。 
說明：一、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學生抵免學分施行細則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六條 抵免學分之上限規定如

下： 

…… 

二、轉所者 轉入本系碩、博士班

者，至多得抵免本系碩、博

士班 12學分。 

…… 

五、本校學士班畢(肄)業學生修

習本系碩士班課程，除碩士

論文學分不得抵免外，其餘

課程無學分數抵免上限。 

第六條 抵免學分之上限規定如

下：  

一、各校舉辦之學士學分班已取

得學分之科目，至多可抵免

本系學士班 30學分。 

二、轉所者，至多得抵免本系

碩、博士班 12學分。 

三、曾在本校或他校就讀之碩、

博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之

新生至多得抵免本系碩、博

士班 12學分。 

四、曾在本校就讀碩士學分班之

新生至多得抵免本系碩士

班 12學分。 

1.第六條第一項第

二款轉所者修正為

轉入本系碩、博士班

者。 

2.因應104年招生檢

討會議之建議，本校

學士班學生修習本

校碩、博士班課程得

抵免學分數不受「至

多得抵免系（所、學

位學程）規定畢業總

學分數之一半」之限

制。 

「國立中興大學學

生抵免學分辦法」業

經本校104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70次)
教務會議修正通

過，爰以配合增列第

六條第一項第五款。 

http://www.oaa.nchu.edu.tw/download/rule/C03.pdf
http://www.oaa.nchu.edu.tw/download/rule/C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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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系「學生抵免學分施行細則」修正草案如附件一。 
辦法：系務會議通過，簽請教務長核備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系「學生抵免學分施行細則」如附件一。 

案由二、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辦法」修正案，請討論。 
說明：一、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二、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二。 
三、本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議附帶決議，建請

系務會議訂定發表期刊論文獎勵標準。 
辦法：系務會議通過，並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 
決議：一、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辦法」除國內外研討會修正為國外研討會，其餘照

案通過如附件二。 
二、申請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發表國外研討會論文獎學金應先申請『科技部補助國

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或『國立中興大學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補

助』；申請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發表期刊論文獎學金前，須先依『國立中興大

學學生學術論文獎勵辦法』申請中興大學學生發表學術論文獎勵。 
三、請系辦公室草擬本系研究生發表期刊論文獎勵及發表國外研討會論文補助標準

後，再提送系務會議討論。 

案由三、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系開設之學士班課程教學助理(TA)配置案，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辦法」(如附件二)第五條第二項：學習型助學金為

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所支領之補助，非為勞動報酬。 
決議：自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本系開設之學士班必修課程及「中級會計學」課程配置

每週 2 小時 TA；學士班選修課程選修人數達 30(含)人以上配置每週 1 小時 TA，選

修人數達 60(含)人以上配置每週 2 小時 TA；博士班必修課程配置每週 1 小時 TA。 

案由四、本系 104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補選案，請投票。 
說明：一、依據 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三條：「本系教評會置委員七人，以系主

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開會時並任主席。推（遴）選委員六人，由本系講師

以上專任教師就合格專任教授、副教授中推選組成之，其中具教授資格之人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獎學金係獎勵性質，以獎勵

優秀原則審核發放，非為勞

動報酬，核發項目如下： 

…… 

二、參與 國內外研討會、國際長

短期交換及訪問、國際志工、

校外 商業競賽，或發表期刊

論文 及國內外研討會論

文、，以及 獲 得校外 學術

或競賽 榮譽，提出申請者。 

第四條 獎學金係獎勵性質，以獎勵

優秀原則審核發放，非為勞

動報酬，核發項目如下： 

…… 

二、參與國內外研討會、國際長

短期交換及訪問、國際志

工、商業競賽，或發表期刊

論文、獲學術榮譽，提出申

請者。 

明訂參加校外商業

競賽、發表國內外

研討會論文及獲得

校外學術或競賽榮

譽得申請研究生獎

學金。 

http://ba.nchu.edu.tw/download.php?filename=143_2e16e99f.pdf&dir=archive&title=%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4%BC%81%E6%A5%AD%E7%AE%A1%E7%90%86%E5%AD%B8%E7%B3%BB%E6%95%99%E5%B8%AB%E8%A9%95%E5%AF%A9%E5%A7%94%E5%93%A1%E6%9C%83%E8%A8%AD%E7%BD%AE%E8%A6%81%E9%BB%9E%EF%BC%881030806%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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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不得少於五人。如本系推選委員人數不足時，其不足人數由系主任就校內

外性質相近系所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相當於教授資格之研究人員遴選若干

人，經系務會議通過，送請院長轉請校長核聘之。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前項委員須為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者。 

推(遴)選委員應為學養俱佳、教學認真、公正、熱心之教授、副教授，且應有

下列條件之一： 

一、最近五年管理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論文(含發明專利、新品種育成、

技術移轉等成果)三篇(件)以上，包含國科會各學門之一級期刊或國際期

刊對等之論文集論文二篇以上，或由具審查制度之出版單位且經院教評會

審查通過出版專書一本以上。 

前述之著作均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且符合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

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之規定。 

二、最近五年曾主持二年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畫者。」 

二、本系 104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為林正寶教授、王精文教授、陳家彬教授、

林金賢教授、莊智薰教授、喬友慶教授及蕭櫓副教授，惟本系林正寶教授於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授研究休假，須由本系專任副教授資格符合者補選 1 人以達

到委員人數 7 人。 
辦法：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聘。 
決議：經 11 位出席委員投票(2 位委員因中途離席，無參與投票)，蔡玫亭委員 6 票，林谷

合委員 3 票，廢票 2 票，由蔡玫亭委員擔任本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評審委員

會委員。 

案由五、本系博士班入學考試審查及面試配分比例案，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本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決議，本系 105 學年度博士班入

學考試取消筆試。 
二、簡章分則如附件三。 

決議：本系博士班入學考試審查配分 50%，面試配分 50%。 

案由六、本系經費補助學生活動案，請討論。 
說明：請議定系學會活動及球賽活動等學生活動本系經費補助準則。 
決議：建議系學會向本系系友會提案申請學生活動經費補助。 

參、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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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學生抵免學分施行細則 

民國 102 年 6月 24 日系務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1月 8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三條) 

民國 105 年 1月 5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第六條) 

第一條  本系為處理學生抵免學分事宜，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及相關法規訂

定「企業管理學系學生抵免學分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施行細則)。 

第二條  申請抵免之科目，以其名稱、內容與本系課程規畫相同者為原則。科目名

稱不同而內容或性質相同者，得經本系審核後辦理之。 

第三條  學士班抵免專業必選修科目需原校修習成績 70 分以上方可抵免，但以上

下學期合併抵免一學期者，該兩學期成績皆須為 70分以上方可抵免。 

第四條  碩、博士班抵免科目之成績規定如下： 

一、原則上以至少 70分為可抵免之成績。 

二、曾在本校就讀碩士學分班之新生原則上以至少 80分為可抵免之成績。 

三、本系得針對不同學校與不同班別之課程，提高認可抵免之成績標準或

決定不予抵免。 

第五條  科目學分數不同時，處理抵免之規定如下：  

一、得以多抵少或多科合抵，但抵免後以較少之學分登記。  

二、原則上不得以少抵多。若屬於全學年的課程者，可抵免上半部或下半

部課程。 

第六條  抵免學分之上限規定如下：  

一、各校舉辦之學士學分班已取得學分之科目，至多可抵免本系學士班 30

學分。 

二、轉入本系碩、博士班者，至多得抵免本系碩、博士班 12學分。 

三、曾在本校或他校就讀之碩、博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之新生至多得抵免

本系碩、博士班 12學分。 

四、曾在本校就讀碩士學分班之新生至多得抵免本系碩士班 12學分。 

五、本校學士班畢(肄)業學生修習本系碩士班課程，除碩士論文學分不得

抵免外，其餘課程無學分數抵免上限。 

第七條  管理學院開設課程依管理學院辦理學分抵免作業要點辦理。 

第八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悉依照本校及本系相關規定辦理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依行政程序簽請教務長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附件一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辦法

      94 年 4 月 11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7 年 5 月 1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年 1 月 5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 年 2 月 20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1 月 8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10 月 21 日系務會議修訂(全條條文)通過 
105 年 1 月 5 日系務會議修訂(第四條)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訂定。

第二條  本系設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以系主任為召集人，研究生導

師為當然委員，並遴選本系專任教師三人組成委員會，負責審核本

系研究生獎助學金之申請及分配事宜，並辦理考核工作。

第三條  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區分獎學金及助學金兩種。

第四條  獎學金係獎勵性質，以獎勵優秀原則審核發放，非為勞動報酬，核

發項目如下： 

一、針對本系博士班一至四年級非在職研究生當學期之學術表現進

行評估，擇優頒發獎學金，以資表揚，由本系審核委員會視本

系可支用之獎助學金之狀況，訂定獎勵名額及金額，按月核發。 

二、參與國際長短期交換及訪問、國際志工、校外商業競賽，或發

表期刊論文及國外研討會論文，以及獲得校外學術或競賽榮

譽，提出申請者。 

三、本系研究生學期表現(包括品德、服務及學業)優異者，經審查

委員會擇優若干名頒發獎學金，以資表揚。 

第二款及第三款獎學金於十二月及翌年六月由本系審核委員會視本

系可支用獎助學金之狀況核定金額後一次給付。 

四、本系應屆畢業生經甄試入學考試進入本系碩士班就讀者，核給

碩士一年級學雜費基數及基本學分費同額獎學金，以入學成績

擇優至多五名。 

本校非本系應屆畢業生經甄試入學考試進入本所碩士班就讀

者，其在本校學業成績前六學期或前八學期總平均居全班前

20%(含)者，核給碩士一年級學雜費基數同額獎學金。 

五、本系碩士班應屆畢業生進入本系博士班就讀，或本系學生申請

通過逕讀博士班，就讀期間非在職者，核給一年級至四年級基

本學分費及學雜費基數同額獎學金。 

第四款及第五款獎學金於開學翌月核發。 

第五條  助學金係補助性質，區分學習型助學金及勞動型助學金二種。 

學習型助學金為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所

支領之補助，非為勞動報酬。 

附件二



勞動型助學金所聘任之教學助理或行政助理應簽定勞動契約，明定

工作場所、工作時間、工作時數、工作期間、工作內容、工資、工

作準則、契約終止及其他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本系審核委員會得視本系可支用之獎助學金之狀況訂定支付金額，

並按月給付。 

第六條  獎助學金之發給，新生自九月起至翌年六月止，舊生自七月起至翌

年六月止，畢業生及學期中休退學者得於當月審核發給。中途休學、

復學研究生之獎助學金由本系分配之經費自行調配。

第七條  研究生協助本系教學相關事宜不力者或觸犯校規受記過以上之處

分，得停發本獎助學金，並限制下期之申請資格。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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